高級職業學校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教中（三）字第０９３０５０４９４７號函

一、依據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為增進學生吸取職場經驗，得與性質相關之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

三、學校規劃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各年級實習期間依照左列原則辦理：

（1） 一年級以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2） 二年級除了在假期或寒暑假以外，在學期中實施以不超過五週為原則。

（3） 三年級除了在假期或寒暑假以外，在學期中實施以不超過十二週為限。

四、學校規劃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應依左列程序辦理：

（1） 先覓妥建教合作機構，由學校辦理自評符合學生實習需要者。

（2） 規劃校外實習課程，提經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3） 擬定實習式建教合作計畫。

（4） 簽訂建教合作契約書

（5） 安排學生選課及一般課程補課。。

（6） 取得選修學生家長同意，並簽訂技術生訓練契約。

（7） 安排學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實習。

五、實習式建教合作機構由學校自行辦理評估，評估應注意左列各項：

（1） 建教合作機構需經登記核准設立有案。

（2） 具有該科相關實習訓練之環境。

（3） 符合課程實習要求。

（4） 工作及住宿環境安全衛生符合規範。

六、學校安排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以校訂科目為原則﹔實習內涵符合課程要求者，得採計學分。有關學分採認，由各校自行依照成績考查辦法規定訂定辦理。

七、在學期中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有關一般課程之補授應在校內實施，至於與規劃實習相關之專業科目，可於建教合作機構內安排時間加強。

八、學校擬定實習式建教合作計畫應包括左列各項：

（1） 實習科別、年級及學生數。

（2） 實習起訖期間。

（3） 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的項目。

（4） 在建教合作機構各項實習內涵與課程所訂實習單元之學分採認對照表。

（5） 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學校之輔導與查核學生學習情形。

（6） 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住宿安排。

（7） 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之保險及生活津貼給予。

（8） 學期中實習之一般課程補授。

九、學校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應與建教合作機構簽訂合約書，其內容應包括左列各項：

（1） 實習科別、年級及學生數。

（2） 實習起訖期間。

（3） 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對技術生之輔導責任與分工。

（4） 建教合作機構應提供與課程相關之技能訓練及指導之責。

（5） 建教合作機構應提供之有關學生技能訓練、休假、保險等不得違反勞基法規定辦理。

（6） 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期間投保及保費負擔。

（7） 其他雙方應負之權利與義務。

十、學生分發建教合作機構前，學校應負責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與學生及其家長簽訂技術生訓練契約，四份，學校、建教合作機構、技術生各持一份，另一份函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技術生訓練契約其內容應包括：

（1） 訓練期限。

（2） 訓練（工作）時段。

（3） 訓練內涵。

（4） 訓練生活津貼及發給方式。

（5） 保險之投保與負擔。

（6） 住宿及往返交通費之負擔。

（7） 有關勞基法對技術生的保障。

（8） 其他雙方之權利義務。

十一、學生分送建教合作機構實習，仍應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技術生不得超過該公司員工四分之一之限制。每一建教合作機構的學生數不得少於三人為原則，該建教合作機構如有同校其他方式之建教合作技術生者，得合併計算。

十二、學生分發於建教合作機構實習，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應建立緊密的輔導作業，訂定「技術生輔導辦法」作為輔導管理的依據，並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

十三、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有無住宿於建教合作機構內，有關輔導依左列原則辦理：

（1） 學生住宿於建教合作機構內者，建教合作機構應設專人依據「技術生輔導辦法」負責技術生輔導工作，學校並應每天指派相關科教師赴建教合作機構瞭解技術生學習情形，並協助建教合作機構輔導技術生。

（2） 建教合作機構在學校社區內，學生未住宿者，學校應每天安排相關科教師赴建教合作機構輔導技術生，瞭解其實習情形，並與建教合作機構取得密切的聯繫。

（3） 實習期間在外租屋供學生住宿者，學校應指派專人住宿負責管理。

十四、學校教師赴建教合作機構輔導技術生實習，應就每天輔導情形作詳實紀錄，返校提出報告前項輔導人員赴建教合作機構輔導技術生，學校依照「國內出差旅費規則」規定支給差旅費。

十五、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應指派人員指導技術生之實習。

十六、學校辦理實習式建教合作教育，依照不同實習期間，申辦程序如左：

（1） 在寒暑假及假日期間辦理者，由各校辦理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合格後，提學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2） 在學期中實施五週（含）以內者，應於分發建教合作機構前十五日，檢附實習式建教合作計畫、建教合作契約草案、技術生訓練契約草案、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報告及補授一般課程計畫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3） 在學期中實施五週以上者，應於學期前二個月檢附實習式建教合作計畫、建教合作契約草案、技術生訓練契約草案、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報告及補授一般課程計畫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建教合作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准之。

十七、本作業規範，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綜合高中職業學程及特殊學校綜合職能科準用之。

十八、本作業未規範事項，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